
长子县司法局行政许可类责任清单

 长子县司法局 (部门) 行政许可 类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序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

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0800-A-
00100-
140400

律师事务所（分所）
设立、变更、注销许

可的初审

【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律师法
》

1、受理责

任：对申请
材料进行形

式审查，一
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
法决定受理

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
由）。

1—1《律师

事务所管理

办法》第十
九条“申请

设立律师事
务所，应当

向所在地设
区的市级或

者直辖市的
区（县）司

法行政机关
提交下列材

料：……”



1
0800-A-
00100-
140400

防控图

    第
十八条 设

立律师事务

所，应当向
设区的市级
或者直辖市

的区人民政

府司法行政
部门提出申
请，受理申

请的部门应

当自受理之
日起二十日
内予以审

查，并将审

查意见和全
部申请材料
报送省、自

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
门。省、自

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
司法行政部
门应当自收

到报送材料

之日起十日
内予以审

2、审查责

任：依据《
律师法》对

下列材料进
行审查：①

申请书；②
律师事务所

的名称、章
程；③律师

的名单、简
历、身份证

明、律师执
业证书；④

住所证明；
⑤资产证

明；⑥合伙
协议（适用

于设立合伙
律师事务

所）；⑦对
办公场所及

办公设施实
地检查；对

设所情况向
市司法局提

出审核意见
。

1—2.《律

师事务所管

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
变更名称、

负责人、章

程、合伙协
议的，应当
经所在地设

区的市级或

者直辖市的
区（县）司
法行政机关

审查后报原

审核机关批
准。具体办
法按律师事

务所设立许

可程序办理
。律师事务
所变更住所

、合伙人

的，应当自
变更之日起
十五日内经

所在地设区

的市级或者
直辖市的区

第十九条　

申请设立律
师事务所，

应当向所在
地设区的市

级或者直辖
市的区

（县）司法
行政机关提

交下列材
料：

5、事后监

督责任：对

律师事务所
的执业活动
实施日常监

督管理，对

检查发现的
问题，责令
改正；对当

事人的投

诉，及时进
行调查。

1—5.《律

师事务所管

理办法》第
三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
申请设立分

所，应当提
交下列材

料：……”

http://www.changzhi.gov.cn/xxgkml/szfgzbm/ssfj/xzql_478/lzfxfkt_482/201707/t20170728_388840.shtml


1
0800-A-
00100-
140400

（一）设立

申请书；

6、其他法
律法规政策
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6.《律

师事务所管
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
“律师事务
所申请设立

分所，由拟

设立分所所
在地设区的
市级或者直

辖市区

（县）司法
行政机关受
理并进行初

审，报省、

自治区、直
辖市司法行
政机关审

核，决定是

否准予设立
分所。具体
程序按照本

办法第二十

条、第二十
一条、第二
十二条的规

定办理。

……”



1
0800-A-
00100-
140400

设立国家出
资设立的律

2—3.《律

师事务所管

申请设立许

可时，申请
人应当如实

填报《律师
事务所设立

申请登记表
》。

在审查过程
中，可以征

求拟设立律
师事务所所

在地县级司
法行政机关

的意见；对
于需要调查

核实有关情
况的，可以

要求申请人
提供有关证

明材料，也
可以委托县

级司法行政
机关进行核

实。



1
0800-A-
00100-
140400

   第二

十九条　律

师事务所变
更组织形式
的，应当在

自行依法处

理好业务衔
接、人员安
排、资产处

置、债务承

担等事务并
对章程、合
伙协议作出

相应修改

后，方可按
照本办法第
二十六条第

一款的规定

申请变更。

3—1.同
2—1.

    第

三十条　律
师事务所因

分立、合
并，需要对

原律师事务
所进行变更

或者注销原
律师事务所

、设立新的
律师事务所

的，应当在
自行依法处

理好相关律
师事务所的

业务衔接、
人员安排、

资产处置、
债务承担等

事务后，提
交分立协议

或者合并协

3—2.同
1—2。




















